2013年度泰山小学“魅力教师（职工）”评比活动方案
为构建和谐校园，优化育人环境，大力弘扬正气，树立先进典型，进一步营造健康乐观、积极向上的尊重校园文化氛围，经研究，现决定在全校教职工中开展2013年度“感动泰小”校园魅力人物评选活动。
1、 评比对象

在校工作满一年的全校教职工。
2、 评比内容及条件
1.热爱生活、富有朝气、仪表端庄、兴趣广泛

2.充满爱心、理解宽容、尊重差异、循循善诱

3.钻研教材、有效实践、关注热点、工作创先

4.心胸宽广、真诚待人、团结互助、和谐共赢

三、评比方法：

1.个人申报或年级组推选。

2.申报个人或年级组成员填写好“魅力教师（职工）申报表”。

3.评选委员会根据实绩进行评选。 
四、组织实施办法和程序
1．成立评选委员会（12.27）

组长：沈亚萍    
组员：邹 益  张石磊  恽秋芳  邹益民  符丽华  秦琳  季明玉  
朱惠红   沈丽亚   刘山鹰   林媛    李佳    张京沙
2．讨论制定方案（12.30——12.31）

3．评选过程（1.1——1.20）
	时间
	程序
	地点、工作
	负责人

	1.10
	自主申报
年级组推选
	纸质稿上交教导处
（电子稿上传到指定文档）
	沈丽亚

	1.13——
1.20
	事迹展示

民主审核
	1、信息中心：电子屏播放申报事例

2、会议室：组委会进行集体评审，确定“入围人选”，并提交校长室审核通过。
	金  波
邹  益

	1.24
	风采展示
	多媒体举行年度魅力个人颁奖仪式。
	金静娟  秦  琳
徐丽丽  黄丽娟

	1.25
	宣传学习
	校园网上公示典型事迹。
	沈丽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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